附件

山西省发展改革委  山西省数据局
关于公共数据运营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发展改革委、数据管理部门，省直各部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
为加强公共数据运营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公共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关于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65号）和《山西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晋政办发〔2025〕23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公共数据运营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政府定价范围
省级层面，基于“一级授权+二级分行业授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模式，由省数据局指导一级运营主体建立各类应用场景下可提供的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项目清单（包含但不限于数据基础设施使用、基础技术服务、融合开发服务等项目，下同），由省数据局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二级运营主体建立各类应用场景下可提供的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项目清单。
市级层面，结合各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模式，由数据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授权运营主体建立各类应用场景下可提供的数据产品和服务项目清单。
以上清单内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项目，对用于公共治理、公益事业的，免费提供；对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发展的，可以收取公共数据运营服务费，并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二、明确价格管理形式及定价权限
公共数据运营服务收费实行准许收入监管。省数据局设立或指定登记机构登记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数据局核定运营主体公共数据运营最高准许收入。各市、县（市、区）数据管理部门设立或指定登记机构登记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由设区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数据管理部门，提出拟定运营主体公共数据运营最高准许收入的意见，报设区市人民政府审批。
在最高准许收入范围内，省级层面，由省数据局制定一级运营主体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上限收费标准，省数据局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制定二级运营主体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上限收费标准，并书面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市级层面，结合各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模式，由数据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制定运营主体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上限收费标准，并书面报告发展改革部门。各级运营主体在规定的上限收费标准范围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对不具备完整年度运营情况的运营主体，由数据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其制定公共数据运营服务试行收费标准。已有完整年度运营情况的，由运营主体提出书面申请，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行业审核意见，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数据管理部门评估具备定价基础后，按上述程序制定公共数据运营服务收费标准。
三、科学核定最高准许收入
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数据管理部门按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核定最高准许收入。最高准许收入包括经营成本、准许利润和税金。其中，经营成本指运营主体在提供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发展的数据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发生的，扣除政府补助后的合理费用支出，主要包括授权运营相关平台建设和运维成本，数据传输、汇聚、存储、治理等成本，人力资源成本，获取公共数据资源的相关支出，以及期间费用等，具体结合运营主体工作实际，并通过成本调查确定。准许利润按照经营成本乘以准许利润率确定。准许利润率按照成本调查前一年10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加不超过6个百分点确定，具体由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数据管理部门在核定运营主体最高准许收入时明确。税金按照国家现行相关规定执行。
四、合理制定上限收费标准
结合授权模式，数据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应统筹考虑不同应用场景下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数据、算力、存储等资源使用，人力资源投入，以及销售规模等因素，在不超过最高准许收入范围内，制定运营主体上限收费标准。具体可按产品数量、服务次数、服务时间、数据调用量等形式收费。
对与数据使用量关系密切的收费项目，可采用阶梯累进计费模式，按数据使用量分档设定上限单价，并综合场景创新系数、复杂度系数动态调整。
五、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公示制度
公共数据运营服务收费实行目录清单管理，运营主体应在山西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服务平台或单位网站及时向社会公示目录清单，清单应包括数据产品和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计费单位、收费依据、优惠政策、服务电话等内容，目录清单实行动态化调整，常态化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六、建立定期报告和评估调整制度
  运营主体要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及收费管理的各项规定，定期梳理分析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业务开展情况，每年3月底前向同级发展改革部门、数据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报送上年度经营情况报告，报告应包括整体经营情况，开展授权运营的成本开支、实际收入及利润、具体产品和服务的销售规模及收入、实际收入与最高准许收入的偏离和收费标准调整等情况。
当年实际收入偏离最高准许收入10％及以下的，由数据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运营主体合理调整具体收费标准；超过10％的，由数据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调整上限收费标准。
    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数据管理部门对运营主体最高准许收入等情况开展定期评估，及时调整完善有关政策。评估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上一周期内实际收入超过最高准许收入的部分，在核定下一周期最高准许收入时予以扣减，超出较多的，可在不同周期平滑处理。
  七、加强服务收费监管
发展改革部门、数据管理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指导运营主体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单独核算并准确记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经营成本和收入等情况，及时调整定价过高、社会反映强烈的收费；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依法查处不遵守行业管理有关规定、不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欺诈以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数据局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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